怀来县民政局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操作规范

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批发放流程

一、政策依据
1．《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第649号令）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45号）
3．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民发〔2021〕57号）
4．财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58号）
5．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民政厅关于修订《河北省省级“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冀财社〔2016〕37号）
6．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冀民〔2017〕26号）
7．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冀民规〔2021〕8号）
8.张家口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张家口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的通知(张民字〔2022〕100号)
9.怀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来县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怀政办〔2021〕74号）
10、张家口市民政局张家口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动态调整的通知》（张民字〔2023〕57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民政局
三、补助对象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
四、补助标准
农村低保补助标准分四档：一档补助标准6204元/年/人（517元/月/人），二档补助标准4644元/年/人（387元/月/人），三档补助标准3600元/年/人（300元/月/人），四档补助标准3024元/年/人（252元/月/人）。
城镇低保补助标准采用据实发放形式。
五、办理流程 
（一）经济状况核对。申请人在提出享受低保待遇意愿时，首先填写《委托授权书》和《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经申请人委托授权后，由乡镇人民政府在3个工作日内提请县民政局开展经济状况核对。
经信息核对，不符合当地社会救助认定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或申请代理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进行复核。
（二）申请受理。经信息核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救助经办机构通知申请人正式提交申请，并履行全面告知义务。申请人或其代理人需填写《河北省社会救助申请书》，提供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非共同生活的法定赡养人、扶养、抚养义务人及其配偶的居民身份证原件，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可以提供户口簿、护照等公安部门发放、认可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对材料齐全的申请人员，应及时受理，对材料不齐全的申请人员，要一次性告知需补充材料。
（三）入户调查。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于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组织人员通过实地入户、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调查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并填写《入户调查表》。
（四）初步审核。入户调查工作结束3个工作日内，乡镇人民政府经办机构提出初审意见，填写《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表》，提出拟纳入或不纳入意见，并将相关材料提交领导小组审核确认。
对拟纳入人员，填写《新增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公示单》，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居）务公开栏进行7天公示。对公示中没有争议的申请家庭，不再进行民主评议；对公示中出现投诉、举报等有争议的家庭，经办机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对争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进行复核，3个工作日内组织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村级民主评议。
村级民主评议不是批准程序，无论民主评议结果是通过或未通过，经办机构均要将申请人的完整材料上报领导小组确认。
（五）审核确认。经办机构上报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初审意见和民主评议材料2个工作日内，领导小组要召开审核确认会，综合研究提出审核确认意见。确认同意给予社会救助的，填写《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表》，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证。自确认之日下月起发放社会救助金，其中低保金可分档或据实补差发放。
对不符合条件、不予同意的，应当在作出决定3个工作日内，出具《最低生活保障不予批准决定书》，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六）审核确认公示。对确认同意的社会救助对象，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填写《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公示单》，在村（居）民委员会固定的政务公开栏、村（居）务公开栏进行长期公示。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网络公示。对于群众有异议的公示内容，应再次调查核实并重新公示。
（七）动态管理。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社会救助对象，每年核查1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救助对象，每半年核查1次，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核查情况办理社会救助金停发、减发、增发手续。作出调减、停发社会救助金决定，应当符合法定事由和规定程序，并对发生变动的社会救助对象出具《最低生活保障金调整（停发）告知书》。
（八）资金发放。低保金按月社会化发放，通过银行、信用社等代理金融机构，按月支付到对应账户。



















二、城乡特困供养资金审批发放流程

一、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14号）
2．民政部关于印发《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21)43号）
3．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58号）
4．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冀政发（2016)31号）
5．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指导标准的意见》（冀民〔2016〕106号）
6．河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河北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冀民规〔2021〕7号）
7. 张家口市民政局关于印发《张家口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的通知(张民字〔2022〕101号)
8. 怀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来县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下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怀政办〔2021〕74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民政局
三、补助对象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成年人，按当地制定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给予救助供养。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的，不再适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政策。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残疾人，不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四、补助标准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8064元/年/人（672元/年/人），城镇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11700元/年/人（975元/年/人）。
五、办理流程 
（一）经济状况核对。申请人在提出享受特困供养待遇意愿时，首先填写《委托授权书》和《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表》经申请人授权后，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3个工作日内提请县（区）民政部门开展经济状况核对。
省级核对系统已实现对接的部门数据以核对系统反馈数据为准；住房、车辆等省级核对系统未对接或不全的部门数据，由县（区）级核对机制进行核对，并以本级核对数据为准。县（区）民政部门应在3至5个工作日内出具核对报告，并及时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反馈。
经信息核对，不符合特困供养认定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及时书面告知申请人或其代理人。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家庭经济状况证明材料进行复核。
（二）申请受理。经信息核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经办机构通知申请人正式提交申请，并履行全面告知义务。申请人或申请代理人需填写《河北省社会救助申请书》，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公安部门发放、认可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对材料齐全的申请人员，应及时受理，对材料不齐全的申请人员，要一次性告知需补充材料。
（三）入户调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于受理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在村（居）民委员会协助下，组织人员通过实地入户、邻里访问、信函索证等方式调查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并填写《入户调查表》。
（四）初步审核。入户调查工作结束3个工作日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办机构提出初审意见，填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确认表》，提出拟纳入或不纳入意见，并将相关材料提交领导小组审核确认。
对拟纳入人员，填写《新增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公示单》（附件8），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置的村（居）务公开栏(公示栏)进行7天公示。对公示中没有争议的申请家庭，不再进行民主评议；对公示中出现投诉、举报等有争议的家庭，经办机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对争议内容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进行复核，3个工作日内组织对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村级民主评议。
村级民主评议不是批准程序，无论民主评议结果是通过或未通过，经办机构均要将申请人的完整材料上报领导小组确认。
（5） 审核确认。经办机构上报申请材料、调查材料、初审意见和民主评议材料3个工作日内，领导小组要召开审核确认会，综合研究提出审核确认意见。确认同意给予社会救助的，填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确认表》，发放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自确认之日下月起发放特困金。
不符合条件、不予同意的，应当在作出决定3个工作日内，出具《特困救助供养不予批准决定书》，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六）救助对象公示。对所有在保的特困供养对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填写《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公示单》，在村（居）务公开栏（公示栏）进行长期公示。同时，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进行网络公示。
公示中应当注意保护特困供养人员个人隐私，主要公示申请人姓名、家庭供养人数、供养金额等，不得公开无关信息。同时公布举报电话及通讯方式，确保群众能对公示内容进行反馈。对于群众有异议的公示内容，应再次调查核实并重新公示。
（七）动态管理。对短期内经济状况变化不大的特困供养对象，每年核查1次；对收入来源不固定、家庭成员有劳动能力的特困供养对象，每半年核查1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核查情况办理特困金停发、减发、增发手续。作出调整、停发特困金决定，应当符合法定事由和规定程序，并对发生变动的特困供养对象出具《特困救助供养金调整（停发）告知书》。
（八）资金发放。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根据特困供养人数和实际救助补助水平，科学合理测算资金需求，及时编制特困供养资金需求及发放计划，上报县（区 ）级民政部门，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县民政部门将资金发放汇总表送财政部门审核。县财政部门收到特困供养发放汇总表后应及时审核并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至代发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




















三、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补贴资金
发放流程

一、政策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 
2.民政部等十二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民发〔2019〕62号） 
3.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冀民〔2013〕67号） 
4.河北省民政厅等十二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冀民规〔2019〕4 号） 
5.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和制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冀民〔2019〕97号） 
6.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冀民〔2022〕49号） 
7.张家口市民政局张家口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张民字〔2022〕76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民政局
三、补助对象 
本县户籍、年龄未满18周岁的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一）孤儿。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儿童。
（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格、被遣送（驱逐）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四、补助标准 
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每月1400元。 
五、办理流程 
（一）孤儿认定程序  
申请。有申请意愿的孤儿监护人或受监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可向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有申请困难的，可委托儿童主任代为申请。提供材料包括： 
（1）填写《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 
（2）孤儿及其监护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3）孤儿父母有关情况必要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4）孤儿监护人签字的银行账户复印件。 
查验。村（居）民委员会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并在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提交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受理申请后，可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信息核查等方式对其提供材料真实性进行查证，并在受理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查验结论。对于符合条件的，上报民政局，对不符合条件的，原渠道退回其申请材料，并书面告知其理由。为保护孤儿隐私，不宜设置公示环节。 
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可通过信息比对方式查验，并取消所需证明材料。 
确认。民政局在受理申报材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过部门信息比对方式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复核。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根据情况通过抽验或集中核验的方式对申请人信息进行复核。符合条件的，从确认的次月起纳入保障范围，同时将有关信息录入“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不符合条件的，原渠道退回其申请材料，并书面告知其理由。 
（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程序 
参照散居孤儿认定程序执行，填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 
（三）认证及终止程序 
1.认证。对于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规定保障情形发生变化的，其监护人应第一时间报告村（居）民委员会，村（居）民委员会应及时上报乡镇人民政府。每年1月和7月，乡镇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开展认证工作。并将认证情况出具认证结论报民政局，民政局及时在“全国儿童福利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信息处理，并做好相关保障政策的调整。 
2.终止。乡镇人民政府、民政局加强动态管理，对有以下情形之一情况的，从情形发生的次月起终止保障资格。 
（1）死亡的； 
（2）年满18周岁的； 
（3）被依法收养的； 
（4）户籍迁出本省的； 
（5）父母或父母一方能够履行监护职责的； 
（6）经民政局调查核实，认定不再符合保障资格的其他情形。 
（四）资金发放 
通过审批后次月起发放基本生活费。民政局要为散居孤儿办理银行个人账户或银行卡，并负责将存折或银行卡发放到户或其监护人，县级财政部门根据民政局提出的支付申请，定期足额将生活补贴拨付到孤儿的银行账户或银行卡上。由民政局实施社会化发放，资金直接到人到户。















四、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         认定和发放流程

一、政策依据
1．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52号）
2．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冀政字〔2015〕74号）
3．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冀民〔2021〕87号）
4．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冀民〔2022〕87号）
5．河北省民政厅 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冀民〔2022〕88号）
6.张家口市民政局 张家口市财政局 张家口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的通知》（市民字〔2023〕49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民政局
三、补助对象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具有怀来县户籍，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有怀来县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残疾人。长期照护是指因残疾产生的特殊护理消费品和照护服务支出持续6个月以上时间。
四、补助标准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96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90元。
五、办理流程
1．申请。残疾人可通过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http：//gjzwfw.www.gov.cn/）及其移动端、 民 政 一 体 化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https ：//zwfw.mca.gov.cn/）及其移动端“民政通” （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搜索 “民政通”访问）等终端全程在线提交申请、查询、修改上传残疾人两项补贴证明材料。
2. 初审。乡（镇）政府、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在线申请，并返回受理结果（在线查询申请进度、申请结果）。　
3. 复审。县残联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完成对申报对象的复审工作，符合条件的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进行审核并通过。不符合条件的，通知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告知原因。
4. 审批。县民政局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审核，审核无误,符合条件的通过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息系统进行审批并通过，不符合条件的,通知县残联组织及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并告知原因。
5．发放。县民政局根据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情况，县民政局会同县残联，于每月20日前将下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送县财政局审核。县财政局收到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后及时审核，自收到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后及时将补贴资金拨付至代发银行，进行社会化发放。
















[bookmark: _GoBack]五、价格临时补贴资金
一、政策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20〕1553号）
2.河北省发展改革委、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冀发改价格〔2021〕1710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怀来县民政局、怀来县财政局、怀来县统计局
三、补助对象 
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城乡低保边缘家庭以及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四、补助标准 
当居民消费价格（CPI）月度同比涨幅达到3.5%或CPI中食
品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6%时，满足任一条件即启动价格临时补贴。临时价格补贴采取“按月测算，按月发放”。每人月度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我市城乡低保标准×SCPI（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并四舍五入取整到元。

五、办理流程 
收到张家口市六部门文件后，按照补贴标准，按月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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